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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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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 商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698及4608（優先股））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由徽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因本行在中國境內發行二級資
本債券，本行需在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http://www.chinabond.com.cn)
及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暨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http://www.chinamoney.com.cn)
的網站上刊發題為《徽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二季度信息披露報告》（「該公
告」）。以下載列該公告的全文。該公告相關數據是根據中國公認會計準則準備，
僅供參考。

承董事會命
徽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李宏鳴
董事長

中國安徽省合肥市
2017年8月31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宏鳴、吳學民及慈亞平；非執行
董事張飛飛、祝九勝、錢力、蘆輝、趙宗仁、喬傳福及高央；獨立非執行董事歐
巍、戴根有、王世豪、張聖懷及朱紅軍。

* 徽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據香港銀行業條例（香港法例第155章）並非一家認可機構，並非
受限於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督，及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接受存款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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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二季度信息披露報告

根據《中國銀監會安徽監管局關於徽商銀行發行二級資本債券的批復》及《中國人
民銀行准予行政許可決定書》相關規定要求，本行將嚴格遵照《全國銀行間債券市
場金融債券發行管理辦法》，按季度披露財務、經營信息及資本管理信息。

截至2017年6月末，本行未經審計的資產總額為8126.78億元，負債總額為7565.87
億元，所有者權益總額為560.91億元；2017年1-6月，實現淨利潤39.01億元。現將
有關信息披露如下：

一、 資本管理情況

（一）制度要求

銀監會對商業銀行各級資本充足率最低要求如下：(1)核心一級資本充足
率不得低於7.5%；(2)一級資本充足率不得低於8.5%；(3)資本充足率不
得低於10.5%。根據監管要求，本行暫不計提逆周期資本和附加資本。

（二）資本充足率情況（未經審計）

截至2017年二季度末，本行資本充足率為12.42%，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
為8.62%，一級資本充足率為9.69%，滿足監管要求。

其中，核心一級資本淨額495.07億元，主要包括實收資本110.50億元，
資本公積63.11億元、盈余公積及一般風險準備149.33億元，未分配利
潤163.74億元，核心一級資本監管扣除項目10.42億元；一級資本淨額
556.23億元；總資本淨額713.00億元。

截至2017年6月末，本行風險加權資產總額為5740.1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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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已發行資本工具情況

（一）2011年發行40億元次級債券

經中國人民銀行《中國人民銀行准予行政許可決定書》（銀市場許准予字
[2011]第65號）和中國銀監會《中國銀監會關於徽商銀行發行次級債券的
批復》（銀監復[2010]649號）批准，本行於2011年3月31日在全國銀行間
債券市場公開發行規模為40億元人民幣的次級債券，期限為15年，在第
十年末附本行贖回權。本期債券為固定利率品種，票面利率為6.55%，
按年付息，到期一次還本。

（二）2015年發行80億元二級資本債券

經中國人民銀行《中國人民銀行准予行政許可決定書》（銀市場許准予字
[2015]第192號）和中國銀監會安徽監管局《中國銀監會安徽監管局關於
徽商銀行發行二級資本債券的批復》（皖銀監復[2015]140號）批准，本行
於2015年9月10日在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公開發行規模為80億元人民幣的
二級資本債券，期限為10年，在第五年末附本行贖回權。本期債券為固
定利率品種，票面利率為4.69%，按年付息，到期一次還本。

截至2017年6月末，本行次級債券余額為40億元，二級資本債券余額為80
億元。

徽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31日


